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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赔偿数额，公司长期不给张女士安排工作，让其在
家等待下一步安排，“待岗”期间，劳动报酬标准下降，而这一“待
岗”便是一年多。张女士等来的却是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
通知。在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援助律师的协助下，张女士成功挽
回包括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在内各项损失4万余元。

待岗一年多后被辞退

张女士是北京市顺义区一家公司的员工，早在数年前就
入职了这家公司，主要负责公司内部流水线上的工作，通过计
件的方式计算工资收入。张女士与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
同，公司也依法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费。

在效益稳定的情况下，勤劳上进的张女士在职期间经常
受到公司负责人的表扬，多次拿到过公司的额外奖励，一度成
为公司工作的标兵。

但受到新冠疫情及公司内部经营策略调整的多重影响，
公司于2020年初便将生产重心从北京区域逐渐规划到外省
市。

公司曾与张女士协商过是否同意前往外省市继续工作的
事宜，考虑到家庭、路途等多种原因，张女士对公司的工作调
动安排明确表示了拒绝，并表达了希望继续留在原来工作岗
位的想法。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公司的生产经营只能用“磕磕绊
绊”来形容：干半个月、停半个月、有活就来、没活就只能待
着。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女士依旧按照公司的规定正
常上班打卡直至公司在北京工厂的生产经营完全停止。

“在公司半停业阶段，所有员工的社保标准均按缴费下限
缴纳，所发放的工资实际上就是最低生活保障费。”张女士说，
2022年1月4日，她收到公司发来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是“待岗工资”还是恶意拉低赔偿系数

无奈之下，张女士向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未休年休假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赔偿金等。

张女士就近来到北京市顺义区总工会寻求法律帮助。顺
义区总工会在了解了张女士的情况后，第一时间上报北京市
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并按照规定受理了张女士的法律援助
申请，指派援助律师韦志阳作为其法律援助律师协助其进行
劳动维权。

韦志阳结合张女士的案情陈述，在翻阅公司单方下发的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中发现，虽然公司正式出具解除劳动关
系文书的时间是2022年初，且公司主张的解除理由是“公司运
营生产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但事实上早在一年多之前公司的
生产情况就已经几乎“停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女
士每月到手的生活费用仅为国家规定的“待岗工资”，即上年
度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

韦律师认为，公司之所以在一年之后辞退张女士，目的就
是恶意拉低赔偿系数、间接躲避法律规定的赔偿义务。

仲裁庭审中，针对案件的争议焦点“劳动关系解除情况”，
双方进行了激烈地博弈。公司方坚持认为是因为客观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公司的运营情况已经无法维持张女士原有的工
作，才不得已进行的劳动关系解除，因此同意按照我国劳动合
同法的规定支付对应年限的经济补偿金。

用人单位应考虑长远并依法用工

援助律师对此进行了反驳：公司方在庭审中明确提到工
厂早在一年多之前就将生产的主要工作逐渐转移至外省市，
已在慢慢缩小职工的工作范围，该事由并非客观不可抗力，而
是公司内部运营调整，且由于张女士从入职起即在北京市某
区工作，家庭日常生活均在某区，对于当时公司的调岗安排明
确表示拒绝，因此被公司转为“待岗状态”且没有任何正式调
令。

另外，张女士待岗一年多，之后公司方提出的解除劳动关
系时间距离职工的待岗起点时间明显超出了合理必要限度，
有恶意降低补偿标准之嫌。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
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
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劳动合同订立
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
议的”；同时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
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
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
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该案中，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不论从时间跨度还是
工作区域调整上均有明显不符合常理之处。最终仲裁委员会
采纳了援助律师的意见，认定公司的解除劳动关系行为并不
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且行为明显超出公众认
知的正常必要限度，应支付职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等
费用4.3万多元。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曹
智勇律师表示，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有的用人单位对职工进
行调岗、降薪、甚至解除劳动关系，以弥补损失。但从用人单
位长远利益考虑，建议依法履行劳动关系、依法与工会或职工
协商工资支付等问题。广大职工群体在遇到类似情形时，一
定要注意留心备存解除劳动关系相应证据材料，以便为维权
做准备。 本报综合消息

每天晚上抱着“大熊猫”睡觉是什
么感觉？近一段时间，随着公众对大
熊猫关注的热度走高，仿真大熊猫玩
偶热销也引发关注。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市面上大熊猫玩偶质量参差不
齐，价格悬殊。

““大熊猫热大熊猫热””带动熊猫概念经济带动熊猫概念经济

今年以来，旅居美国的熊猫“丫
丫”因身体欠佳牵动无数国人心弦，旅
居日本的大熊猫“香香”“永明”“樱滨”

“桃滨”将陆续回国，去成都看大熊猫
“花花”也成为潮流……在“大熊猫热”
带动下，熊猫概念经济也火了起来，其
中就包括熊猫玩偶销量增长。

“实物还是比较惊艳。”“好 rua！”
“眼睛还会动，被震撼到了。”近日，仿
真大熊猫玩偶在电商平台热销，某厂
商数据显示，已经卖出6000多只仿真
大熊猫玩偶，卖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还有商家更新了一条“卖家说”，播放
量超过11万，弹幕一下就刷了屏。

淘宝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2023
年3月中旬，淘宝天猫玩具潮玩类目中

“熊猫”关键词搜索量较2月环比上涨
超10倍。“三八节”期间，仿真熊猫玩具
更是受到追捧。某店铺的仿真熊猫

“和花”“萌兰”成交破百万元，供不应
求。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观察，目前
仿真大熊猫玩偶价格参差不齐，从几
十元到几千元的都有。相较于传统的
熊猫造型毛绒玩具价格只有几十元，
仿真大熊猫玩偶价格动辄上千，且销
量一直不错。

仿真熊猫玩偶为何卖这么贵仿真熊猫玩偶为何卖这么贵

记者注意到，在这类店铺的介绍
中，往往突出仿真熊猫玩偶是纯手工
打造，使用精选的羊皮、羊毛等，并主
打拥有更真实的触感。

有意思的是，有商家的仿真大熊
猫玩偶会根据年龄定价，例如，某仿真
熊猫玩偶品牌 3 月龄熊猫定价 1699

元，5 月龄熊猫定价 1899 元。即便这
样，依然供不应求。还有网友喊话厂
商：“以后要出成年款，三百斤的那种
哦。”

多家仿真大熊猫玩偶的生产厂商
对记者表示，定价方面主要受到独特
工艺、高端材料、原创设计、严格品控
等因素影响。

某品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做一只仿真熊猫公仔要30道工序，这
是纯手工活，其中涉及做配件、裁皮、
缝合、装配和修剪，“目前制作一只完
整的熊猫崽崽需要三天”。

还有厂商表示，熊猫的瞳孔做得
很精致，从侧面角度观察它，能看到它
用“余光看你”；掉毛率、绒毛的长短、
触摸的手感等都需要精打细算；身体
内部有液体般的感觉，安全并且手感
更仿真更治愈。

仿真大熊猫玩偶背后的仿真大熊猫玩偶背后的““情怀情怀””

有业内人士坦言，仿真大熊猫玩
偶之所以热销，除了质量过硬、手感好
之外，和消费者的大熊猫“情怀”密不
可分。

有分析指出，消费者在货品的选
择上会倾向于情绪价值的消费，大熊
猫作为我国“国宝”，其形象本身就
与我国消费者之间有着特殊的情感
纽带。同时，大熊猫萌萌的形象也促
使带有萌元素的商品备受消费者青
睐。

某仿真熊猫玩偶品牌创始人刘滔
这样对记者谈及创业初衷：“我想送国
外朋友一只能真正代表成都的熊猫玩
偶总找不到合适的，不是质量不好就
是外观不像熊猫，正是这方面原因推
动了我的创业。”

你会为大熊猫“情怀”买单吗？
本报综合消息

和一群朋友去餐厅吃饭，因为人多
定了包厢，却发现包厢菜价和大堂的不
一样，你有过这样经历吗？近日，记者
收到网友李和（化名）报料，最近和朋友
去杭州一家餐馆的包厢用餐，结账时发
现部分菜品价格与之前在该餐厅大堂
吃的不一致，“明明是一家餐厅，包厢也
收了服务费，为什么包厢和大堂的菜价
不一样？”李和对此不能理解。

同一餐厅相同菜品包厢大堂不同价
消费者质疑餐厅设消费者质疑餐厅设““阴阳菜单阴阳菜单””

“同样一盘烤鸭，大堂价格才 200
元出头，包厢价格要298元，为什么包
厢的要比大堂贵？这难道不是‘阴阳
菜单’吗？”近日，记者联系到了网友李
和，他以包厢内的烤鸭价格为例提出
了质疑。记者了解到，李和反映的这
家餐厅，是位于杭州市拱墅区丽水路
上一家名为“汉舍小雅汉舍小馆”的餐
厅，人均消费160元左右，其中烤鸭是
该餐厅较经典的一道菜。

同样的菜品包厢价格为何会比大
堂要贵？包厢其他菜品和菜价与大堂
一致吗？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了

“汉舍小雅汉舍小馆”餐厅，“我们包厢
收取10%的服务费，和大堂的菜单和菜
价是不互通的”，餐厅工作人员介绍，
餐厅包厢人均消费500元左右，以海鲜
粤菜为主，大堂则以小炒为主，只有少
部分的招牌菜如烤鸭会同时出现在两
边的菜单上。

那为何两边烤鸭价格不一致呢？
餐厅工作人员解释，包厢和大堂烤鸭
分量差不多，但食材品质不一样，其中
包厢烤鸭选用的鸭子生产周期更长。

对于这一解释，李和表示不太能理解，
“他们说品质更好就品质更好，消费者
怎么辨别出来？”

相同菜品，包厢和大堂价格却不
一致，和李和一样遇到类似情况的并
非个例。记者走访调查过程中，不少
消费者都表示，杭州也有其他餐厅存
在此类情况，例如杭州大厦的“荣小
馆”餐厅。

记者随后走访了“荣小馆”餐厅，
工作人员介绍，“荣小馆”的包厢没有
具体菜单，采用“排菜制”，即客人告知
包厢消费预期金额，餐厅根据金额排
定菜单，顾客可根据喜好略微调整。
面对记者同样菜品包厢菜价与大堂是
否一致的疑问，工作人员表示，包厢的
价格是大堂的1.5倍左右，原因在于包
厢菜品分量也是大堂的 1.5 倍，“像大
堂菜品是 3—4 个人的量，包厢的是
6—8个人的量。”该工作人员解释。

两种菜价是否违规？
商家是否告知消费者差价很关键商家是否告知消费者差价很关键

一家餐厅的相同菜品，包厢和大
堂的菜价却不同，这样的做法合理
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任何一位消费者都享有对
商品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在这起案例中，需要明确的是商家有
没有提前明确告知消费者，包厢和大
堂相同菜品的价格不一致。”北京盈科
（合肥）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李
永光认为，从法律角度来说，消费者进
入餐馆消费后，已经与商家形成了消
费服务合同关系，这起案例中，在包厢
已经加收了10%服务费的背景下，如果

商家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同款菜品价
格不一致，就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选
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何为明确告知？李永光举例表
示，以普通奶茶店为例，如果菜单上某
一商品明确写有非会员价23元、会员
价21元，消费者在对这一差价一目了
然的背景下做出选择，是合情合理合
法的。同理，餐厅商家在考虑包厢综
合运营成本下，对包厢和大堂同款菜
品做出不同定价并不违规，但应在宣
传册、菜单栏或在消费者点单前做好
充分的信息互通，告知价格的差异。

“比如虽然包厢菜单上明确标有
菜品价格，但消费者如果并不知道大
堂相同菜品的价格，这种情况下也是
存在欺骗的。”李永光认为，这类情况
也属于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因为消费
者通常没有在包厢点过菜后特意来到
大厅对比菜价的意识，餐厅包厢如果
只标了菜价却没有文字或口头告知其
与大堂的差价，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做出选择，此举同样涉嫌侵权。

碰到这样的情况，消费者要如何
维权？李永光提醒，首先消费者可以
去向当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反映
情况，请求协调和帮助维权。同时也
可以向行政主管机关，即当地的市场
监督管理局反映，或向当地的价格主
管部门反馈投诉，如查明确实存在违
规情况，再根据事实做出相应处罚。

“如果消费者对这个事情感觉很
窝火，要为遇到同样情况的消费者发
声的话，也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
的方式要求将差额退还。”李永光表
示。 本报综合消息

待岗一年后被辞退是恶意推责？

同一道菜，大堂包厢两种价格？

仿真熊猫玩偶为何卖这么贵？


